
聚焦A9 2025.11.19 星期三
责编：谢卫东 美编：陈恩武

号称“3秒速热、最高可达65℃”

御寒“神器”电加热衣安全吗

拼团的“团长”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

随着气温不断降低，一些具有加热保暖功能的电加热
衣逐渐走红。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御寒“神器”？安全质
量是否可靠？

据央视新闻

消费者拼团拍立得相纸，却迟迟收不到货，预付费“拼团”模
式有哪些隐患？该如何监管？

近日，有多名消费者反映，数月前在微信“拼团呀”小程序上
购买拍立得相纸，等了很多天不见发货，联系发起拼团的“团长”
也没有任何回复。

今年下半年，多家打着“低价拍立得相纸或相机”旗号的拼团
“暴雷”，统计出的部分参团消费者受骗金额高达百万元。

拼团的“团长”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组团，吸引消费者购买。
而消费者要么收到的货物远低于实际价值，要么干脆收不到货，
消费者想要维权却发现困难重重。所谓“拼团”的消费模式从法
律角度如何认定？又该如何监管？

据中国之声

“团长”失联，消费者投诉无门

今年6月，刘女士在“拼团呀”
微信小程序以拼团的方式花费985
元购买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到现在
都没有收到货，也联系不到发起拼
团的“团长”。

据刘女士称：“它比淘宝便宜
了大概三四百块钱，需要等，我想
着我也不着急用，我就等这一下还
可以省一点钱，结果没想到居然到
现在也发不了货。”

刘女士说，此前她有过多次拼
团的购物经历，只是发起拼团的

“团长”不同，购买的物品不同。没
想到这次在拼团上的消费却遭遇

“跑路”骗局。出现问题后，她都不
知道该向谁投诉。

刘女士表示，经过这次之后，
发现拼团不像那种有保障的消费，
投诉不管用，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
严格规范的平台，还是不能为了贪
便宜在拼团买东西。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今
年1月，段女士也是在“拼团呀”微

信小程序上以拼团的方式花费
1011元购买了一款拍立得相机和
相纸，也无法收到货。

段女士说：“我的那一款一直没
有发货。‘团长’，就是开团的那个人
他不回应。当时觉得很便宜，身边
也有朋友买了，然后到货了。他们
说跟团比较便宜，当时就跟了团。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加入一个
消费维权群，群内大多是遭遇‘拼
团’后无法到货的消费者，共计
400多人。”

公开资料显示，“拼团呀”是一
款由杭州可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软件工具，用户可使用“拼
团呀”发起或组织商品团购活动，
同时可通过这个小程序线上管理
订单或进行收入统计等。

多位遭遇“团长”失联的消费
者告诉记者，“团长”失联后，他们
曾向小程序运营方投诉，但一直没
有结果。

记者通过“拼团呀”微信小程
序查询到“拼团呀”用户协议。其
中提到：“拼团呀”仅为用户提供软

件工具服务，并非网络经营场所、
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提供
方，亦非商品的销售方，或“拼团
呀”用户团购及/或其他行为的参
与方，“拼团呀”用户对自身行为独
立享有权利，独立承担责任。您应
当对您的账户进行的所有活动及
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公开资料显示，杭州可火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注
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司
某某。据“企查查”披露的公开信
息，记者查询到该公司的工商注册
登记电话，但拨打过去始终无人接
听，发去短信也无人回复。

专家支招，教你该如何维权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
书长胡钢表示，小程序的经营者事
实上起到了一个网络交易平台或
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角色，它
在吸引相关团组等来招揽业务，相
关微信用户、加入拼团小程序的相
关消费者就可以参与到拼团的活
动，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在

法律上，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
预付费式的消费模式。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超表
示，界定“拼团”消费的本质，应当从
拼团消费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出发。若“团长”以卖家身份直接向

“团员”提供商品或服务，则双方构
成买卖合同关系；若“团长”仅作为
中介，代“团员”向商家采购商品，则
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

彭超说，平台是否承担责任，
主要取决于其在交易活动中扮演
的实际角色和承担的法定义务。
平台在用户协议中单方面声明其
不承担相关责任，构成格式条款。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
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
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承担连带责任。

胡钢还表示，如果平台无法提
供发起拼团的“团长”的有效联系
方式，平台应该先行承担赔偿责
任。“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的
经营者（团长）进行身份核验，比如

他的工商注册信息、个人的信息，
包括他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
也就是说发生纠纷时还依然能够
联系上，才叫有效联系方式。如果
不能提供特定拼团项目的经营者
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
的话，那么这个平台经营者要承担
先行赔偿责任。”

胡钢提醒，近些年出现了不少
涉及预付款的消费纠纷，典型的情
形就是相关经营者收到款项以后
无法联系、隐匿行踪甚至携款潜
逃。所以拼团是一个风险较高的
消费模式。

胡钢说，后面往往跟随着消费
欺诈，乃至涉及合同诈骗罪等刑事
犯罪活动。所以对于预付式消费，
包括拼团模式的预付式消费，消费
者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心，特别是要
根据自身的支付能力、风险承受能
力来综合研判，是否要参与这种拼
团的模式。

针对目前的拼团预付式消费
乱象和消费者面临的维权难题，彭
超建议，要向平台索取“团长”的真
实身份信息。遇到消费纠纷，可依
次联系“团长”、平台客服投诉。若
无法解决，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帮助。

彭超说，平台要对“团长”的身
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
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
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同时应建
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积极
协助消费者维权。采取技术手段
监控异常拼团活动（如短时间内大
量投诉的拼团等），防范“团长跑
路”风险。市场监管部门需明确将
新兴拼团平台纳入监管范围，依法
要求其履行平台责任，并建立相关
部门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对拼团消
费中出现的涉嫌诈骗、虚假广告等
问题进行联合整治。

电加热衣走红，价格差异大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这类具
有加热功能的衣服琳琅满目，价格
从几十元到超千元不等，分为搭售
充电宝和不带充电宝两种。款式
上，既有外穿的马甲、夹克等，也有
贴身的保暖内衣。

记者随机点开一款具有加热
保温功能的马甲产品页面，显示该
马甲有近 20个发热区域，包含从
40℃到70℃不等的四档温控，该产
品还特别标注可以水洗。

专家介绍，电加热衣一般是指
在衣服内衬里放置发热片，通过充
电宝进行供电后，实现局部发热。

不同材质的发热片，具有不同
的特性。目前的发热片主要有碳
基膜（包括碳纤维膜、石墨烯膜）、

金属膜，还有普通的金属发热丝。
碳基膜的特点是加热速度比较快，
金属膜和金属加热丝的发热量稳
定，但是不抗弯折，揉搓和弯折可
能导致直接损坏。

专家称，电加热衣作为近年来
出现的一款新兴产品，既往没有专
门的国家标准，商家一般参考的是
2008 年出台的针对电热毯、电热
垫等柔性加热器具的国家标准
GB4706.8-2008。去年新出台了
新版国标 GB4706.8- 2024，将于
2026 年 8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
新国标将电加热衣单独列为一章，
对其温度上限也进行了明确要求。

3秒速热、最高可达65℃？

这些市面上价格不同的电加
热衣，实际穿戴中的加热保暖效果

如何？消防部门进行了模拟试验。
针对市面上常见的以碳纤维

膜为发热片的电加热衣，消防试验
人员购买了从一百多元到三百多
元不等的四个品牌马甲，发现部分
品牌的马甲只有纺织物的检测标
准，缺乏加热电器类的质量检测报
告，产品资质不全。

此外，一些电加热衣的实际发
热效果与广告宣传存在较大差距。

消防员测试的一款电加热衣，
广告宣传称采用碳纤维加热，3秒
速热，可加热到65℃。但当试验人
员穿戴好电加热衣，在电热衣的背
部、胸部等重点区域安装好热传感
器，插上充电宝15分钟后发现，电
加 热 衣 右 胸 位 置 的 温 度 仅 有
35.6℃，温度最高的右肩也只达到
41.3℃。

除了温度未达标，试验人员将
电加热衣拆开后发现，其内部线路
布设也比较混乱。

根据现行的 2008 年国标要
求，类似的柔性发热器具应尽量避
免内部布线跨越，否则易造成电气
线路连接松动，带来局部过热风
险。现场拆解发现，网购的四款电
加热衣，其中两款售价一百多元的
低价产品内部布线混乱，不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电加热衣有无安全风险？

专家介绍，目前市面上的电加
热衣大都为低压供电，只有5伏左
右，因此不会产生漏电伤人的风
险。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注意查看
产品是否达到相关国家标准，搭配
的充电宝是否有CCC认证等。

使用环境和习惯也要注意：在
进入更高温度的环境时，要把发热
衣的电断掉或关掉，在潮湿环境下
尽量不要使用发热衣。

专家提示，在清洗和保养方
面，不同的电加热衣有不同的要
求，要仔细查看产品的说明书或咨
询商家，按说明操作。

有的产品可以手洗，有的产品
可以机洗。可以机洗的电加热衣，
一般要用洗衣机轻柔模式或非常
轻柔模式，水温不能超过30℃，洗
涤剂也必须用中性的。

电加热衣普遍不能烘干、熨
烫，洗完之后建议自然晾干、风干。

此外，专家建议电加热衣要尽
量避免被重物按压或折叠，更不要
私自改装或拆卸，导致发热元件受
损，带来安全隐患。

一些电加热衣的实际发热效果与广告宣传存在较大差距 图源：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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